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靜宜大學愛德教育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 

民國 108 年 09 月 1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
 

 

第一條  為秉持本校天主教大學使命，實踐仁愛、慈悲、正義之精神，特成立

靜宜大學愛德教育推動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。 

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之： 

校長、教務長、學務長、研發長、各學院院長、通識教育中心主任、閱

讀書寫暨素養課程研發中心主任、宗教輔導室主任。 

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功能如下： 

一、研議規劃本校品德教育、生命教育、靈性教育及服務學習相關推展

工作。 

二、結合通識教育、校訂必修及專業課程，發展本校品德教育、生命教

育、靈性教育及服務學習特色。 

三、以行動落實「志工靜宜」校園核心價值。 

四、發展全人關懷價值，涵養學生具備社會責任及利他服務精神。 

五、定期彙整本校愛德教育推動成果並呈報董事會。 

第四條 本委員會得視任務需要，下設若干工作小組。 

第五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席，並指定委員為小組召集人，襄助主席綜理各

項業務。 

第六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及臨時會議若干次，必要時得邀集教師、

學生代表列席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公告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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